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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為草擬本，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／或可作更改，閱讀有關資料時，必須一併細閱本

文件首頁上「警告」一節。

未來計劃

有關我們的未來計劃詳情請見「業務－我們的策略」及「業務－未來計劃」。

[編纂]用途

我們估計，假設[編纂]為每股[編纂][編纂]港元（即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中位數），並假

設[編纂]並無獲行使，[編纂][編纂]淨額（扣除[編纂]費用及估計我們就[編纂]應付開支後）

（「[編纂]」）將約為[編纂]港元。我們現時擬按下列方式使用[編纂]：

(i) 就我們的液化天然氣項目而言：

(a) [編纂]%（或約[編纂]港元）將用作我們的焦粒造氣設施的建造費用，以確保生

產液化天然氣所需的足量煤氣。預期該設施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投入營運。

有關我們的焦粒造氣設施詳情請參閱「業務－未來計劃－原材料及採購計

劃」；

(b) [編纂]%（或約[編纂]港元）將用於投資液化天然氣生產設施（預期該設施於二零

一八年第一季度投入營運）。有關我們的液化天然氣生產設施詳情請參閱「業

務－未來計劃」；及

(ii) [編纂]%（或約[編纂]港元）將用於投資我們的1號和2號焦化爐乾熄焦設施的安裝啟

用，預期該設施於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度投入營運。有關我們投資乾熄焦設施的理

由、裨益及計劃的詳情，請參閱「業務－我們的策略－我們將繼續投資生產技術及

提升焦炭生產設施的效率」；及

(iii) [編纂]%（或約[編纂]港元）將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。

倘[編纂]設定為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上限或下限，以及假設[編纂]並無獲行使，則[編

纂]將分別增加至約[編纂]港元或減少至約[編纂]港元，在該情況下，我們擬按比例分別增加

或減少將用於上述用途的[編纂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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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[編纂]獲悉數行使，並假設[編纂]定為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最高值，則[編纂]（包括因

[編纂]獲行使[編纂]）將增加至約[編纂]港元，在該情況下，我們擬按比例增加將撥作上述用

途的[編纂]。

未來計劃及[編纂]用途

倘[編纂]未能為上述用途提供足夠資金，我們擬透過多個途徑（如適用，包括經營活動

所得現金、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）籌集資金補足餘額。若董事決定將[編纂]的擬定用途大幅

重新分配至本集團其他業務計劃及／或新項目，以及／或上述[編纂]用途有任何重大改動，

我們將會在適合的時候發出適當公告。

倘[編纂][編纂]毋須即時用於上述用途且獲得適用法律及規例允許，若我們未能實行所

擬定的未來計劃的任何部分，我們或會將有關資金存放於香港或中國的銀行及／或透過貨

幣巿場工具以持作短期即期存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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